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廉政档案管理办法（测研院纪字〔2021〕

20 号）

各部门（单位）：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廉政档案管理办法》已经院纪委 12 月 1 日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印发。

2021 年 12 月 2 日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廉政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客观、

公正、全面、真实地记载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廉洁自律和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等方面的情况，为全面考核、考察干部提供依据，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的规定》和中央纪委、直属机关纪委的有关规定，结合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领导干部廉政档案是真实、客观记录和反映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重

要资料，是分析和掌握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基本素材和监督、管理、任

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建档范围：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管理权限内的所有处级干部、党员，

处级以下党员适需要建立廉政档案。

第四条 廉政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工作由院纪检监察室负责，各有关部门应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协作配合。

第五条 廉政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工作应严格执行《保密法》和《档案法》的

有关规定，按一人一档的原则建立和管理。

第六条 廉政档案应当含有以下内容：

（一）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干部廉政情况表；

（二）干部任免审批表；

（三）廉政方面受表彰、奖励或处罚情况；

（四）因违纪、违规受党纪政纪追究或组织处理的材料；

（五）其它应纳入廉政档案的有关内容。

第七条 廉政档案的运用

（一）为推荐、提拔、任用领导干部提供情况;

（二）为对领导干部实施提醒谈话、廉政谈话、诫勉谈话及采取组织措施等



提供情况；

（三）为年度考核、业绩评定、评优评先、表彰奖励提供情况;

（四）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级巡视、案件查处和责任追究提供情况；

（五）为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提供情况；

（六）为领导干部出国（境）的审核提供情况等；

（七）为其它涉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供相关情况。

第八条 人事教育处（党委办公室）等部门负责提供本办法第六条所规定的

相关材料。有关材料半年整理送交一次，重要材料要及时送交。

第九条 廉政档案的收集和归档必须按照真实、合法、规范的原则建立。

（一）廉政档案收集和归档的材料应真实可靠、完整齐全、文字清楚。

（二）廉政档案材料归档时必须遵循统一规范，便于查阅的原则。档案材料

内容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和整理，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廉政档案集中整理；

（三）廉政档案必须按照安全、保密的要求，进行科学严密的保管，指定专

人负责，专柜存放。

第十条 对廉政档案进行查阅和使用时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严格执行查

阅和使用规定，严格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一）因干部的考察、任免、调动、组织处理、案件调查等情况，相关工作

人员可以查阅和使用廉政档案；

（二）建立廉政档案查阅、使用登记制度，对廉政档案的查阅和使用情况进

行详细记录；

（三）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相关部门因工作需要查阅、使用廉政档案时，须

经廉政档案管理部门领导批准；

（四）查阅廉政档案时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阅档规定，未经批准不得私自

摘录、拍摄、复印、复制廉政档案内容。严禁涂改、圈划、抽取档案材料；

（五）查阅、借用廉政档案的单位和个人，严禁擅自公布和泄露档案内容。

第十一条 干部退休、离职或死亡后，个人廉政档案继续保留三年。保留期

满后，经廉政档案管理部门领导批准，按照相关保密规定予以登记、销毁。

第十二条 对违反廉政档案管理规定和利用廉政档案管理材料营私舞弊的单

位和个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纪检监察室负责解释。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